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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iu	Hung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僑雄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8�）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僑雄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重列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5 121,556	 �33,357
銷售成本  (90,905	) (9�,760 )    

毛利  30,651	 4�,597
其他收入 5 93,440	 �55,5�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5,814	) (�8,000 )
行政費用  (34,432	) (3�,36� )
其他經營費用  (113,096	) (53�,349 )    

經營虧損  (39,251	) (384,599 )
財務成本 6 (23,060	) (�8,705 )
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溢利  (366	) 449    

除稅前虧損  (62,677	) (40�,855 )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1,988	) �50,�44    

本年度虧損 8 (64,665	) (�5�,7�� )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4,347	) (�53,080 )
 少數股東權益  (318	) 369    

  (64,665	) (�5�,7�� )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9
 基本  (1.55	) (6.54 )    

 攤薄  (3.22	) (9.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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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本年度虧損 (64,665	) (�5�,7�� )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43	 37,774
物業重估盈餘╱（虧絀） 2,615	 (�97 )
重估物業產生之遞延稅項 220	 (95 )
減：出售附屬公司後就損益表之匯兌差額之重新分類調整 –	 (3,995 )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2,978	 33,387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61,687	) (��9,3�4 )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1,369	) (��9,693 )
 少數股東權益 (318	) 369    

 (61,687	) (��9,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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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6,978	 63,768  57,99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643	 4,74�  6,�99
投資物業  3,600	 3,440  400
商譽 �� –	 –  –
勘探及評估資產 �� 711,889	 7��,889  343,6�7
採礦權  –	 –  –
其他無形資產  1,117	 �,��9  �,789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377  �,743  5�4
按金  –	 –  3,000      
  789,604	 786,7��  4�3,6�9
流動資產
存貨  6,106	 9,3�9  9,860
應收貿易賬項 �3 2,804	 5,0�4  9,�0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647	 �,833  9,548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款項  593	 3,�56  3,44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98	 98  �5�
即期稅項資產  511	 ��8  85
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  286	 �86  �86
銀行及現金結餘  82,713	 69,0�9  70,557      
	 	 96,758	 90,053  �03,03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及應付票據 �4 12,896	 �0,�65  9,�56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7,304	 ��,585  �7,864
即期稅項負債  789	 398  �,05�
借貸  38,285	 38,884  3�,�63
衍生財務工具 �5 –	 �,059  –
承兌票據 �6 –	 95,4�6  –      
  79,274	 �67,507  60,434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7,484	 (77,454 ) 4�,60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07,088	 709,�57  456,�33
非流動負債
借貸  4,609	 �8,376  �,�84
遞延稅項負債  168,301	 �68,5��  �04,906
可換股票據 �5 –	 �34,��8  –
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 �7 302,741	 –  –      
  475,651	 4��,0�5  �06,�90      
資產淨值  331,437	 �88,�3�  350,04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8,546	 8�,3�5  68,�3�
儲備  241,258	 �03,966  �80,3�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總股權  329,804	 �86,�8�  348,46�
少數股東權益  1,633	 �,95�  �,58�      

總股權  331,437	 �88,�3�  35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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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是一間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之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
冊辦事處位於Century Yar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68�, Grand Cayman, 
KY�-����, Cayman Islands，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中環都爹利街8-�0號香港鑽石會大廈�0
樓。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玩具及禮品製造及銷售以及天然資源勘
探及開採。

2.	 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公認會計準則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適用披露規定而
編製。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並經按公平值列賬之若干樓宇、投資物業、投資、
衍生財務工具及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所修訂。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其亦需董事於應用本
集團之會計政策之過程行使其判斷。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所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與其營運有關及於其二零零九年一
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
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之財務報表
之呈列方式及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所報告之金額出現任何重大變動，惟下述者除外。

(a)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影響若干財務報表之披露及呈列。
資產負債表改稱財務狀況表，現金流量表之英文名稱由「Cash Flow Statement」改為
「Statement of Cash Flows」。所有與非擁有人交易產生之收入及支出一概於收益表及
全面收入報表呈列，有關總額則轉撥至權益變動表。擁有人權益變動呈列於權益變動
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亦要求披露有關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各部份之重新
分類調整及稅務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已經追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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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經營分類

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要求，確認經營分類必須依從本集團各分類之
內部報告作為基準；該等內部報告乃定期由主要營運決策者審議，以對分類進行資源
分配及業績評估。之前香港會計準則第�4號「分類呈報」則要求個別實體按風險及回報
權衡，以該實體對關鍵管理人員作內部財務呈報之機製作為起點，呈列兩套分類資料
（按業務及地區）以作識別。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號所呈報的主要分類與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8號呈報之分類相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已追溯應用。

4.	 過往期間調整

本集團對其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及其於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作出若干過往期間調整（「過往期間調整」）。過往期間調整主要包括
對有關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完成兩項收購之會計處理方法作出調整，主要涉及Bright 
Assets Investments Limited（「Bright Assets」）於二零零七年收購由內蒙古銘潤峰能源有限公
司（「銘潤峰」）全資擁有之古爾班哈達煤礦（「古爾班哈達煤礦」）之勘探及評估資產；以及
Growth Gain Investments Limited（「Growth Gain」）於二零零八年分別收購由通遼市恒源礦業
有限責任公司（「恒源」）全資擁有之巴彥呼碩煤田（「巴彥呼碩煤田」）之勘探及評估資產及黃
花山煤礦（「黃花山煤礦」）之採礦權。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期間各收購日期並無分別就古爾班哈達煤礦及巴彥
呼碩煤田之勘探權確認獨立資產，古爾班哈達煤礦及巴彥呼碩煤田之探礦權並無從商譽
中獨立確認。於作出過往期間調整後，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之勘探及評估資產（包括古爾班哈達煤礦及巴彥呼碩煤田之探礦權）分別被重列至約
7��,889,000港元及343,6�7,000港元（先前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呈報為：約53,484,000港元及38,346,000港元）。

由於過往期間調整，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
損由約�58,549,000港元增至�53,08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確認古爾班哈達煤礦及巴彥呼碩煤田勘探及評估資產之賬面值進一步減值虧損
約�37,300,000港元，因遞延稅項負債減少導致之相應影響約��8,346,000港元，及作為所得
稅抵免之遞延稅項負債進一步減少約�4,4��,000港元乃由於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之實際所得稅率由33%降低至�5%。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之資產淨值已分別由約45�,833,000港元減至�88,�3�,000港元及由約449,095,000港元減至
350,043,000港元，此乃由於與過往期間調整相關之遞延稅項負債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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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分類資料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貨品 121,556	 �33,357

其他收入
 可換股票據衍生部份之公平值收益（附註�5） 979	 �46,04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158	 334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7,0�8
 於更改條款後終止確認可換股票據之收益（附註�5） 88,897  –
 利息收入 218	 540
 租金收入 156	 �09
 銷售鑄模 1,716	 �35
 其他 1,316	 �,�38   

 93,440  �55,5�4
   

分類資料

本集團有以下兩大可呈報分類：

勘探及開採 － 天然資源勘探及開採

玩具及禮品 － 玩具及禮品製造及銷售

本集團呈報分類指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性業務單元。由於各業務之技術及市場策略
要求各異，呈報分類乃分開管理。

分類損益不包括終止確認可換股票據之收益、可換股票據衍生部份之公平值收益、於損益
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之公平值虧損、其他公司收入及其他公司開支。分類資產不
包括公司層面之銀行及現金結餘及其他公司資產。分類負債不包括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
賬之財務負債、借貸、承兌票據、可換股票據及其他公司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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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可呈報分類虧損、資產及負債之資料：

	 勘探及開採	 玩具及禮品	 總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421	 –  121,135	 �33,357  121,556	 �33,357
分類虧損 (13,458	) (389,7�4 ) (7,473	) (84� ) (20,931	) (390,556 )
折舊及攤銷 206	 ���  6,139	 6,576  6,345	 6,788
利息收入 11	 6  207	 53�  218	 538
利息開支 4,317		 4,546  644	 �,448  4,961	 5,994
勘探及評估資產之減值虧損 –	 473,383  –	 –  –	 473,383
商譽減值虧損 –	 �0,�66  –	 –  –	 �0,�66
採礦權減值虧損 –	 35,493  –	 –  –	 35,493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
 款項撥備 –	 – 	 1,857	 –  1,857	 –
添置分類非流動資產 486	 876,88�  6,399		 �,�47  6,885	 878,��9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741,941	 735,576  84,524	 �40,98�  826,465	 876,558
分類負債 206,164	 �0�,303  40,546	 �4,033  246,710	 ��5,336
           

(b)	 可呈報分類虧損、分類資產及分類負債對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分類虧損
可呈報分類虧損總額 (20,931	) (390,556 )
未分配金額：
 企業開支  
  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
   之公平值虧損 (110,079	) –
  其他 (23,531	) (�5,�6� )
 (133,610	) (�5,�6� )
 企業收入  
  於更改條款後終止確認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88,897	 –
  可換股票據衍生部份之公平值收益 979	 �46,040
  其他 –	 7,067
 89,876	 �53,�07    

本年度虧損 (64,665	)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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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分類資產
可呈報分類資產總值 826,465	 876,558
未分配公司資產  
 銀行及現金結餘 59,406	 36
 其他 491	 �70
 59,897	 �06   

 886,362	 876,76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分類負債
可呈報分類負債總額 246,710	 ��5,336
未分配公司負債  
 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 302,741	 –

 借貸 2,000	 �9,500

 承兌票據 –	 95,4�6

 可換股票據 –	 �34,��8

 其他 3,474	 4,�5�
 308,215	 363,�96   

 554,925	 588,53�
   

(c)	 地區資料：

	 收益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包括香港） 4,277	 9,565
北美洲* 91,069	 �04,538
歐盟** 18,634	 ��,764
其他*** 7,576	 7,490   

 121,556	 �33,357
   

* 北美洲包括美國及加拿大。
** 歐盟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及英國。
*** 其他包括中東、南美洲及東南亞。

於呈列地區資料時，收益乃按客戶所在地區計算。

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包括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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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項目之利息開支：
 銀行貸款 6,808	 �,3�4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可換股票據負債部份（附註�5） 11,935	 ��,477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其他貸款 4,317	 �,743
 信託收據貸款 –	 369
 其他 –	 �,80�   

 23,060	 �8,705
   

7.	 所得稅開支╱（抵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年度撥備 82	 88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577	 (�7 )   

 659	 868   

 海外
  年度撥備 1,079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50	 –   

 1,329	 –   

遞延稅項 –	 (�5�,0�� )   

 1,988	 (�50,�44 )
   

香港利得稅已根據年內香港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6.5%（二零零八年：�6.5%）作出撥備。
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按本集團附屬公司經營所在各自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根據現
行法例、詮釋與慣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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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年度虧損

本集團之本年度虧損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列示：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2	 660
核數師酬金 1,000	 750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款項撥備 1,857	 –
壞賬撇銷 3	 847
銷售存貨成本 90,905	 9�,760
折舊 6,235	 5,977
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
 之公平值虧損（附註�7） 110,079	 –
勘探及評估資產減值虧損*（附註��） –	 473,383
商譽減值虧損*（附註��） –	 �0,�66
採礦權減值虧損* –	 35,49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87
根據經營租約有關租賃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租金付款 600	 573
匯兌虧損淨額* 555	 �,34�
研發開支 607	 7�3
存貨（撥回）╱撥備 (478	) 3,0��
董事酬金 5,380	 5,�39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24,570	 ��,0�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588	 93�
 股份支付開支 428	 �,�5�
 27,586  �3,098
   

* 已計入其他經營費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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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基準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64,347	 �53,080
兌換未兌換之可換股票據時節省之融資成本 (11,935	) (��,477 )
可換股票據衍生部份之公平值收益 979	 �46,040
於更改條款後終止確認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88,897	 –   

就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虧損 142,288	 387,643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145,795,645	 3,87�,395,894
未兌換之可換股票據所產生之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272,460,919	 �75,683,�54   

就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418,256,564	 4,�48,079,048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普通股之平均市價低於購股權及非上市認股
權證之行使價，故有關尚未行使購股權（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九年授出）及非上市認股權
證並無攤薄效應，而有關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於二零零六年授出）及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
賬之財務負債具反攤薄效應。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普通股之平均市價低於購股權之行使價，故
有關尚未行使購股權（於二零零七年授出）並無攤薄效應，而有關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於二零
零六年授出）具反攤薄效應。

10.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本年度任何末期股息（二零零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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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商譽

 千港元
 （重列）

成本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66,588
收購附屬公司 �9,8�5
匯兌差額 45�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6,854 

累計減值虧損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66,588
減值虧損（附註8） �0,�66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6,854 

賬面值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商譽於收購時分配至預計將會受惠於有關業務合併之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購銘潤峰，其持有位於中國內蒙古自
治區之古爾班哈達煤礦之探礦權證。探礦權證之勘探期限由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
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及可予更新。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購運龍資源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恒
源（統稱「運龍集團」）。恒源持有位於內蒙古自治區之巴彥呼碩煤田之探礦權證。探礦權證
之勘探期限由二零零八年七月五日至二零一零年七月四日及可予更新。恒源亦持有位於內
蒙古自治區之黃花山煤礦之採礦權證。採礦權證已更新之開採期限由二零零八年八月至二
零一一年八月。

於探礦權證屆滿之時或之前，倘本集團能夠達致中國國土資源部規定之若干資本及設備條
件，本集團可就探礦權證申請續期或申領採礦權證。本集團已委聘技術顧問進行必要之勘
探工程及正籌集必要之資本，以達致為古爾班哈達煤礦及巴彥呼碩煤田申領採礦權證之所
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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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收購運龍集團及銘潤峰之商譽賬面值，連同勘探及評估資產之賬面值（附註��）乃分配
至應分別直接計入古爾班哈達煤礦及巴彥呼碩煤田潛在採礦權之各個勘探及採礦現金產生
單位。董事認為來自收購黃花山煤礦之商譽並不重大，此乃由於黃花山煤礦之潛在採礦價
值（以煤儲量計）遠低於巴彥呼碩煤田。

董事根據古爾班哈達煤礦及巴彥呼碩煤田之可收回金額評估商譽以及勘探及評估資產之賬
面值，有關金額參考獨立專業估值師行中證評估有限公司（「中證」）發出於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市值，以公平值減出售成本及使用價值（以較高者為準）估算。公平值減出售
成本通過應用市場法演算得出，該方法依賴指引交易方法及參考過往收購擁有類似勘探權
之煤礦之市場交易價格。董事首先把減值虧損分配至商譽，繼而分配至勘探及評估資產。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市場上可資比較交易煤礦之類似探礦
權平均拍賣價下降導致古爾班哈達煤礦及巴彥呼碩煤田之公平值減出售成本金額下降。截
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就商譽賬面值予以計提減值虧損撥備約�0,�66,000
港元。

12.	 勘探及評估資產

 千港元
 （重列）

成本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408,605
收購附屬公司 800,989
匯兌差額 40,656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0,�50 

累計減值虧損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64,978
減值虧損（附註8） 473,383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38,36� 

賬面值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889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889
 

誠如附註��所述，勘探及評估資產乃分別與古爾班哈達煤礦及巴彥呼碩煤田有關。董事認
為，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市場上可資比較交易煤礦之類似探礦權平均
拍賣價下降導致古爾班哈達煤礦及巴彥呼碩煤田之公平值減出售成本金額下降。於截至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就勘探及評估資產之賬面值之減值虧損約473,383,000
港元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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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項

按發票日期計，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683	 4,�80
3�日至90日 121	 55�
9�日至�80日 –	 �30
�8�日至360日 –  5�   

 2,804	 5,0�4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惟新客戶一般需要預付貨款除外。主要客戶的信
貸期可予最多延至90日。每名客戶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擬保持嚴格監控其未償還應
收款額，並設有信貸監控部門務求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逾期欠款由高級管理人員定期審
閱。

14.	 應付貿易賬項及應付票據

按發票日期計，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項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812	 3,740
3�日至90日 3,231	 �,75�
9�日至�80日 5,024	 �,646
�8�日至360日 1,329  733
超過360日 500	 �95   

 12,896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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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本公司發行面值為�54,065,000港元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
一」）作為收購附屬公司之部分代價。根據可換股票據一之條款，可換股票據一不附利息，
而持有人有權於可換股票據一發行日期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止期間任何時間按換
股價每股0.70港元（可予調整）將本金額之任何部分兌換為本公司新普通股。任何於二零一
零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前尚未兌換之可換股票據一將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以本金額之
�00%贖回。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日，本公司與可換股票據一之持有人訂立一份契據以修訂可換股票據
一之若干條款。該條款變化之要點之概要載列於附註�7。可換股票據一之負債及衍生部份
已因可換股票據一條款之大幅變更而終止確認。

可換股票據一之公平值已分為負債部份及衍生部份，載列如下：

	 負債部份		 衍生部份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65�  �47,099  369,750
利息開支（附註6） ��,477  –  ��,477
可換股票據一衍生部份之公平值收益
 （附註5） –  (�46,040 ) (�46,040 )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34,��8  �,059  �35,�87
利息開支（附註6） ��,935  –  ��,935
可換股票據一衍生部份之公平值收益
 （附註5） –  (979)  (979) 
於更改條款後轉撥至經修訂可換股票據一
 （附註�7） (�57,�46 ) –  (�57,�46 )
於更改條款後終止確認收益（附註5） (88,8�7 ) (80)  (88,897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16.	 承兌票據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本公司發行承兌票據作為收購運龍集團之部
分代價。承兌票據為無抵押、免息並須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償付，惟一旦本
公司擁有充裕資金用作償付時，須償還承兌票據予票據持有人。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日，本金額為60,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由本公司以現金償付。餘下本
金額約35,4�6,000港元之承兌票據按可換股票據二之認購價償付（附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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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日，本公司與可換股票據一之持有人訂立一份契據以修訂可換股票據
一（「經修訂可換股票據一」）之若干條款，修訂如下：

(i) 換股價由0.7港元修訂為0.�5港元（可予調整）；及

(ii) 可換股票據一之到期日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延長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

(iii) 可換股票據一之持有人須被視為於到期日前按經調整換股價將全部可換股票據一兌換
為本公司新普通股，而有關兌換不得導致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公眾持股量不足或可換股
票據一持有人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超過�8%；及

(iv) 於到期日前尚未兌換之任何餘下可換股票據一將按其未償還本金額�00%贖回。

管理層已指定全部經修訂可換股票據一為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日，可換股票據之面值約35,4�6,000港元（「可換股票據二」）已予以發
行，而可換股票據二持有人應支付之認購價將以承兌票據未償還本金額35,4�6,000港元撥充
資本之方式償付（附註�6）。可換股票據二之條款與經修訂可換股票據一相同。管理層已指
定全部可換股票據二為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

	 經修訂
	 可換股票據一		 可換股票據二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更改條款後轉撥自可換股票據一
 （附註�5） �57,�46  –  �57,�46
發行可換股票據二 –  35,4�6  35,4�6
公平值虧損（附註8） 89,469  �0,6�0  ��0,079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6,7�5  56,0�6  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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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摘要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
���,6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3,4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約8.8%。本集團於本年度
之股東應佔虧損約64,3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53,�00,000港元）。本年度每股基本虧損
為�.55港仙（二零零八年：6.54港仙）。

本集團之其他經營費用錄得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之公平值虧損約為
��0,�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資產淨公平值
重估虧損為383,�00,000港元（其中包括其他經營費用項目中的勘探及評估資產之減值虧損
約473,400,000港元、商譽減值虧損約�0,300,000港元、採礦權減值虧損約35,500,000港元
以及減去其他收入項目中的可換股票據衍生部份之公平值收益約�46,000,000港元）。本
集團之其他收入項目中亦錄得於更改條款後終止確認可換股票據收益為約88,900,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無）。此等項目均為非現金項目，並預期不會對本集團之現金流量構成重
大不利影響。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年度派發任何股息（二零零八年：無）。

業務及營運回顧

分類資料分析

於本年度，本集團繼續從事設計、生產及銷售玩具及禮品與開採及勘探天然資源業務。
本集團有兩大可呈報分類，即「玩具及禮品製造及銷售」及「天然資源勘探及開採」。

玩具及禮品製造及銷售

鑑於全球經濟尚未完全於過往年度之金融海嘯中恢復過來，故本集團於其玩具及禮
品業務之銷售及毛利率方面已受到若干程度之影響。玩具及禮品業務之營業額約為
���,�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3,4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約9.�%。面對如此挑戰，
本集團重組其產品組合及專注於家庭實用產品業務並密切監控成本控制。於本年度，其
玩具及禮品業務之毛利率為�8.3%（二零零八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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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資源勘探及開採

本集團擁有三處煤礦，分別為黃花山煤礦、古爾班哈達煤礦以及巴彥呼碩煤田，總煤資
源量約為57�,500,000噸。

黃花山煤礦已按計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正式產煤並於本年度錄得收益4��,000港元（二
零零八年：無）。黃花山煤礦位於中國內蒙古（「內蒙古」）通遼市並與鐵路相鄰。根據SRK 
Consulting China Ltd.（「SRK China」）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發表的獨立技術評核報
告，黃花山煤礦估計擁有煤資源約7,850,000噸，屬半無煙煤。

古爾班哈達煤礦位於內蒙古錫林郭勒盟並與公路及鐵路相鄰。根據Steffen Robertson and 
Kirsten (Australia) Pty Ltd.（「SRK Consulting」）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發表的獨立技術
評核報告，古爾班哈達煤礦點估算約有�06,000,000噸煤資源，屬優質動力煤，並有可開
發成極具經濟效益的露天採掘煤礦的優良潛力，滿足當地熱能市場的需求。根據內蒙古
國土資源廳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通過的礦產資源儲量評審報告標準，在精探階段完成
後，古爾班哈達煤礦的估算煤資源量已增加至約��8,860,000噸。本集團正在就古爾班哈
達煤礦編製申領採礦證之相關必要文件。

巴彥呼碩煤田位於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根據SRK China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發表的
獨立技術評核報告，巴彥呼碩煤田估計擁有煤資源約434,760,000噸，屬優質動力煤。

地理資料

年內，按地區市場劃分，北美洲（包括美國及加拿大）錄得收益大幅下跌，營業額為約
9�,�00,000港元，而去年則為�04,5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銷售額之74.9%。歐盟（包
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及英國）之銷售額佔本集團總銷售額約�5.3%，由去年之約
��,800,000港元增長至年內之�8,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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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年內其他收入約為93,400,000港元，較去年約�55,500,000港元減少約39.9%。減幅主要由
於(i)確認可換股票據衍生部份之公平值收益減少�45,�00,000港元；(ii)於更改條款後終止
確認可換股票據之收益增加88,900,000港元；及(iii)出售附屬公司收益減少7,000,000港元
之淨影響。

銷售及分銷成本

年內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5,800,000港元，較去年約�8,000,000港元減少約��.�%。減幅
主要由於年內實行成本控制。

行政費用

年內行政費用約為34,400,000港元，較去年約3�,400,000港元增長約9.6%。增幅主要由於
發展開採及勘探煤礦業務產生之額外行政費用。

其他經營費用

年內其他經營費用約為��3,�00,000港元，較去年約53�,300,000港元減少約78.8%。減
幅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去年產生減值虧損總額達5�9,�00,000港元（其中包括勘探及評估資
產減值虧損約473,400,000港元、商譽減值虧損約�0,300,000港元及採礦權減值虧損約
35,500,000港元），而年內本集團產生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之公平值重估
虧損約��0,�00,000港元，且年內本集團之資產並無錄得其他減值虧損。

財務成本

年內財務成本約為�3,�00,000港元，較去年約�8,700,000港元增長約�3.5%。增幅主要由
於年內銀行貸款增加導致銀行貸款利息增加約4,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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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所得稅抵免錄得約�50,�00,000港
元，而年內本集團所得稅開支則錄得約�,000,000港元。所得稅開支增加約�5�,�00,000
港元，主要由於採礦權與勘探及評估資產減值虧損獲確認時導致去年遞延稅項抵免達
�5�,000,000港元須予以確認。由於年內本集團並無就採礦權與勘探及評估資產產生任何
其他減值虧損，因此年內本集團並無錄得任何遞延稅項抵免。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主要往來銀行所提
供的信貸為其業務提供營運資金。於年結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存約8�,700,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69,000,000港元）。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存大部份以港元及人民幣持有。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借貸約為4�,900,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57,300,000港元），其中89.3%（二零零八年：67.9%）須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的銀行
及其他借貸以港元及人民幣結算，其中約88.3%（二零零八年：93.4%）借貸按固定借貸利
率計算利息。

此外，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約為
30�,7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無），其中(i)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日的通函
所披露，於更改條款後，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轉撥自可換股票據約�57,�00,000
港元；(ii)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日的通函所披露，年內，透過將等額承兌票
據未償還本金額撥充資本之方式認購約35,400,000港元；及(iii)年內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
列賬之財務負債之公平值虧損約��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承兌票據約95,400,000港元，其中約
60,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於年內償還，及約35,400,000港元透過撥充資本之方式以按等
額認購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
無持有任何未償還承兌票據。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衍生財務工具約�,�00,000港元，其中約
979,000港元於綜合收益表確認為衍生部份之公平值收益，及約80,000港元確認為更改條
款後（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日的通函所披露）終止確認的收益。於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未償還的衍生財務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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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可換股票據約�3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換股票據產生的利息開支為約��,900,000港元。於二零零
九年十月二十日，已發行可換股票據總額約為�46,�00,000港元。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九
年十月二十日的通函所披露，於更改條款後，約�57,�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轉撥至於
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而餘額約88,900,000港元確認為終止確認收益。於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未償還的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債務╱股權比率（按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包括
承兌票據、衍生財務工具及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相對總股權的比率計算）
約為�04.3%（二零零八年：�34.6%）。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7,500,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流動負債淨值約為77,500,000港元）及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約為���.�%（二零零八年：
53.8%）。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交易及借貸均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列示，故本集團所承受的外匯風
險相對較低，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使用任何財務工具作對沖用途。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賬面值分別約為�8,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9,300,000港元）及4,7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無）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本集團持有
之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已就本集團所獲的一般銀行融資作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或或然負債（二零零八年：
無）。

業務前景及重大投資之未來計劃

本集團認為煤礦業務對本集團至為重要，因該業務令本集團進軍能源及天然資源業務，
進入多元化及高增長發展階段。本集團對中國採煤業的前景感到樂觀。煤乃中國主要能
源消耗之主要來源，本集團相信，由於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發電業及其他行業於可見將
來對煤炭之需求將繼續殷切。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於能源及天然資源業內開拓其他具盈利潛力之投資機會，以擴
展其現有業務及分散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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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四日（經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三月三日之補充協議所補充），本集團
已訂立一份合約，以總代價�,439,�00,000港元收購蒙古科布多省的三處礦場。總代價將
以下列方式支付：(i)��,�75,000港元以現金支付；(ii)�09,�00,000港元將發行本公司的新
股份支付；及(iii)最多�,��7,6�5,000港元將發行可換股票據支付。初步估計礦場的焦煤儲
量不少於360,000,000噸（「收購事項」）。焦煤為優質煤礦，主要用於鋼鐵生產。隨著中國
鋼鐵產量的增長，焦煤的需求量也持續增加，中國的焦煤產量不足以應付鋼鐵產業的需
求。蒙古位於中國北方，焦煤品質優良，地理位置接近中國西北部新疆及內蒙古地區，
有利於供應當地鋼鐵產業的需求。因此本集團的蒙古收購計劃符合本集團對於煤礦業務
的經營發展策略。收購事項尚未完成，有關收購事項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年
內二月三日、三月十七日及四月七日刊發的公佈。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公佈收購事項的
進一步詳情。

於二零一零年，本集團密切關注蒙古之煤礦項目。本集團相信蒙古之龐大探明煤炭資源
不僅契合本集團之業務擴張策略，而且滿足中國日益增加之煤炭進口需求。蒙古估計儲
有龐大數目之煤資源，且由於雙邊邊境貿易規定日益便利，預期出口至中國之煤炭產品
量將急劇上升。儘管蒙古由於過往缺乏基礎設施而導致煤儲量未獲良好開發，但對其日
益受到重視及蒙古之地理優勢仍為滿足中國西北部未來對煤炭產品需求之最佳選擇之
一。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本集團就可能收購景華投資有限公司（「目標公司」）（「可能收
購事項」）簽署一份不具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目標公司的主要資產為貴州十處煤礦。初
步估計的煤礦資源約為690,000,000噸。於完成重組後，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目標
集團」）將持有有關礦場之一份勘探許可證及九份採礦許可證。可能收購事項之總價格不
會超過58億港元但超過40億港元。另外，倘將來簽訂正式協議，正式協議將包括一項條
款，促使賣方向本集團作出不可撤回保證及擔保，即目標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除稅後溢利分別不少於
人民幣�00,000,000元及人民幣400,000,000元。有關可能收購事項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的公佈。本公司將於適時公佈可能收購事項的進一步
詳情。

由於本集團擁有現存煤資源總額超逾570,000,000噸，故本集團將可於具高增長潛力之能
源及天然資源業務中獲益，為股東爭取最大回報。憑藉員工及管理層努力不懈，本集團
對自身前景充滿信心及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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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及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資本架構由4,4�7,306,8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之
普通股組成。除已發行普通股外，本公司之已發行資本工具包括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
股權及認股權證。

本年度內，本公司因購股權持有人行使購股權而發行��,547,000股新股份（二零零八年：
�,�69,�00股新股份）。本年度內，根據本公司採納的購股權計劃授出�7,000,000份新購股
權（二零零八年：無）。而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56,0�8,600份購股權（二零零
八年：40,�75,6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日的公佈，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日以
每單位認股權證0.00�5港元發行�00,000,000份非上市認股權證（「認股權證」）予五名認購
人，分別為陳淑玲、鄭美英、鄭榮安、張牡紅及黃振宙。各認購人已同意按每單位認股
權證0.00�5港元認購40,000,000份認股權證。每份認股權證賦予其持有人自認股權證發
行日期起計十二個月期間內任何時間按認購價0.5港元認購本公司一股新普通股之權利。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認股權證持有人行使認股權證。經計及其他費用、
法律費用、印刷費及申請新股份上市的費用後，認股權證發行價淨額約為每份認股權
證0.00�港元。認股權證認購之所得款項淨額約409,000港元擬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
金。本集團認為，發行認股權證乃本公司籌集更多資金並擴大本公司股東及資本基礎的
良機。行使認股權證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00,000,000港元，其中約69,000,000港元將用
作其煤炭能源業務的資本開支，約��,000,000港元將用於償付本集團的借款，及餘額約
9,000,000港元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本集團認為，由於配售新股份可擴大本公司資本及股東基礎，從而增加股份流通，故可
為本集團日後業務發展籌集資金，對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有利。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就補足配售與配售代理訂立三份補足配售協議。詳情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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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公佈，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本公司
與配售代理訂立第一份補足配售協議，以按配售價每股0.�8�港元配售�00,000,000股本
公司新普通股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均為獨立投資者）。認購價淨額（經扣除配售開支約
�,000,000港元）約為每股0.�7港元。所得款項淨額約�7,000,000港元將用作以下用途：(i)
其中約�6,000,000港元用於償還本集團借貸；(ii)約3,000,000港元用於本集團煤炭能源業
務之資本開支及(iii)約8,0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日的公佈，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日本公司與配
售代理訂立第二份補足配售協議，以按配售價每股0.36港元配售�00,000,000股本公司新
普通股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均為獨立投資者）。認購價淨額（經扣除配售開支約�,000,000
港元）約為每股0.35港元。所得款項淨額約35,000,000港元將用作以下用途：(i)其中約
�4,000,000港元用於償還本集團借貸；(ii)約7,000,000港元用於本集團煤炭能源業務之資
本開支及(iii)約4,0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公佈，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本公司
與配售代理訂立第三份補足配售協議，以按配售價每股0.4�5港元配售�00,000,000股本
公司新普通股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均為獨立投資者）。認購價淨額（經扣除配售開支約
�,�00,000港元）約為每股0.404港元。所得款項淨額約40,400,000港元將用作以下用途：(i)
其中約6,000,000港元用於償還本集團借貸及(ii)約34,400,000港元用於本集團煤炭能源業
務之資本開支及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修訂可換股票據條款及發行新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本公司發行面值為�54,065,000港元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
據一」）作為收購運龍資源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全部股權之部分代價。根據可換股票據
一之條款，可換股票據一不附利息，而持有人有權於可換股票據一發行日期至二零一零
年三月二十八日止期間任何時間按換股價每股0.70港元（可予調整）將本金額之任何部分
兌換為本公司新普通股。任何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前尚未兌換之可換股票據一
將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以本金額之�00%贖回。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日，本公司與可換股票據一之持有人訂立一份契據以修訂可換股票
據一（「經修訂可換股票據一」）之若干條款，修訂如下：

(i) 換股價由0.7港元修訂為0.�5港元（可予調整）；

(ii) 可換股票據一之到期日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延長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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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可換股票據一之持有人須被視為於到期日前以經調整換股價將全部可換股票據一兌
換為本公司新普通股，而有關兌換不得導致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公眾持股量不足或可
換股票據一持有人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超過�8%；及

(iv) 於到期日尚未兌換之任何餘下可換股票據一將按其未償還本金額�00%贖回。管理層
已指派全部經修訂可換股票據一為於損益表中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日，可換股票據之面值約35,4�6,000港元（「可換股票據二」）已予以發
行，而可換股票據二持有人應支付之認購價將以承付票據未償還本金額35,4�6,000港元撥
充資本之方式償付。可換股票據二之條款與經修訂可換股票據一相同。

修訂可換股票據條款及發行新可換股票據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零九年十月
五日及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日的公佈及通函內。

此外，修訂可換股票據條款及發行新可換股票據之財務影響詳情載於本集團綜合財務報
表附註�8內。

過往期間調整

過往期間調整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4。

僱傭、培訓及發展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有735名僱員（二零零八年：837名僱員）。本
集團向來以人為本，與屬下僱員一直保持融洽工作關係，並致力為員工提供培訓及發展
機會。本集團薪酬福利制度維持於具競爭力水平，並定期加以檢討，亦會根據個別僱員
之表現評估及行業慣例向僱員發放花紅及購股權。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任何其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
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4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



- �6 -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本身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方面之行為守則。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於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體董事均已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公司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機制，並向董事
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成員已連同管理層及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審閱本公司截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及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
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核數師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之核數師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已同意本初步業績公佈所載之本集團截
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收益表及其有關附註之數
據，等同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之金額。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
所就此執行之相關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
務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而進行之鑒證業務，因此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不對
初步業績公佈發出任何鑒證。

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

董事謹請各位注意，獨立核數師就 貴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
財務報表之報告內，載列以下保留意見之基準。

保留意見基準

(a) 貴公司董事就  貴集團分別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收購內蒙古銘潤峰能源有
限公司及通遼市恒源礦業有限責任公司作出追溯重列（「重列」）。重列之詳情載於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根據重列，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商譽之賬面值減少約
658,405,000港元，勘探及評估資產之賬面值增加約658,405,000港元，遞延稅項負債
之賬面值增加約�64,60�,000港元，外幣換算儲備之賬面值增加約4�,859,000港元及
累計虧損之賬面值增加約�07,460,000港元。吾等並未獲提供充足證據以令吾等信納
分別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收購內蒙古銘潤峰能源有限公司及通遼市恒源礦業
有限責任公司之日期勘探及評估資產之當時賬面值。因此，吾等未能信納重列之適
當性。



- �7 -

鑒於上文所述，吾等未能信納載列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下列數字之賬面值：

－ 商譽零港元；
－ 勘探及評估資產約7��,889,000港元；
－ 遞延稅項負債約�68,30�,000港元；
－ 外幣換算儲備約53,�73,000港元；及
－ 累計虧損約388,��8,000港元。

由於重列，導致重列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相應數字。吾等未能
信納下列載列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之重列數字是否公平
呈列：

－ 商譽零港元；
－ 勘探及評估資產約7��,889,000港元；
－ 遞延稅項負債約�68,5��,000港元；
－ 外幣換算儲備約53,�30,000港元；及
－ 累計虧損約3�3,64�,000港元。

此外，吾等未能信納下列載列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
表之重列數字是否公平呈列：

－ 勘探及評估資產之減值虧損約473,383,000港元；
－ 商譽之減值虧損約�0,�66,000港元；及
－ 遞延稅項抵免約�5�,0��,000港元。

(b) 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6及�7所述，董事基於古爾班哈達煤礦及巴彥呼碩煤田之可
收回金額估定勘探及評估資產之賬面值為約7��,889,000港元，有關可收回金額按公
平值減出售成本及使用價值（以較高者為準）估計而來。吾等未有獲提供充足憑證使
吾等信納公平值減銷售成本及有關現金產生單位的使用價值。吾等未能信納勘探及
評估資產之賬面值約7��,889,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否公平呈列。

並無任何其他吾等可採納之令人信納之核數程序可用以釐定上述數字是否已公平呈列於
綜合財務報表。任何上述數字之調整均可能引致對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及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有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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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意見：對財務報表之見解持保留意見

由於各段保留意見基準所述事宜之重要性，吾等不會就綜合財務報表是否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真實及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事務狀況
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業績及現金流量發表意見。在所有其他方面而言，吾等認
為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公佈業績

本業績公佈已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kiuhung.com）內刊
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包含上市規則附錄�6所規定之
全部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將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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